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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青政办字〔2024〕5 号

关于进一步规范设施农业用地管理工作的
通 知

各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，市属开发区、发展区，市直有

关部门、单位

为守牢耕地保护红线，进一步规范我市设施农业用地管理，

促进设施农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，根据《自然资源部、农业农村

部关于设施农业用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自然资规〔2019〕4

号）、《自然资源部 农业农村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严格耕地

用途管制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自然资发〔2021〕166 号）、《山东省

自然资源厅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 山东省畜牧兽医局关于印发《山

东省设施农业用地管理办法》的通知》（鲁自然资规〔2020〕1 号）

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现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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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严格管控设施农业用地范围

设施农业用地，是指农业生产中直接用于作物种植和畜禽水

产养殖的设施用地，按功能分为生产设施用地和与生产直接关联

的辅助设施用地。

涉及非农建设的，应依法依规办理建设用地手续：以农业为

依托的休闲观光度假场所、各类庄园、酒庄、农家乐和经营性住

宅；各类农业大棚、农业园区中建设的餐饮、住宅、会议、交易

市场、仓储、展销等非农业设施；工厂化农产品加工、展销场所；

屠宰和肉类加工场所、病死动物专业集中无害化处理厂等；其他

类型的永久性建筑。

二、明确设施农业用地选址要求

设施农业建设应符合国土空间规划、村庄规划、农业发展规

划等，依据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，科学合理选址。

设施农业用地选址要坚持保护耕地和节约用地原则，严禁占

用永久基本农田。自然资发〔2021〕166号文件出台之后，新增设

施农业建设占用耕地（二调以来年度变更调查为耕地）的，按照

“先补后占、占优补优”的原则，在实施前通过将林地、草地、

园地等其他农用地整治复垦为可长期稳定利用耕地的方式，先行

落实补充耕地。镇街区政府负责组织实施本辖区内补充耕地的落

实。

三、进一步规范设施农业用地取得程序

（一）明确设施农业用地备案资料

设施农业用地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经营者向镇街区政府

备案，备案时需提交以下资料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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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勘测定界图（含矢量坐标）；

2.农业设施建设方案，内容包括项目名称、用地单位、建设

地点、设施类型、生产数量、用地规模、预估建设工期、拟经营

年限、土地复垦措施及项目建设平面图、立面图、效果图；

3.用地协议和土地流转经营合同；

4.行业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资料。

（二）强化设施农业用地备案入库

各镇街区在收到用地申请后，组织自然资源和规划、农业农

村、畜牧、生态环境等部门对申请用地规划、用途、地类、建设

规模、建设标准等方面符合性严格审查（见附表）。经市政府同

意后，符合设施农业用地备案条件的，镇街区政府自收到申请材

料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予以备案，备案结果应于 10 个工作日内

在当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公示栏予以公示，公示期 5 个工作日。

镇街区政府在完成用地备案后 10个工作日内，将备案信息汇

交至自然资源、农业农村、畜牧兽医主管部门。自然资源部门负

责上图入库。设施农业用地未按要求上图入库的，管理中不予认

可。

四、严格设施农业用地监管

（一）明确部门职责分工

自然资源、农业农村、畜牧、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镇街区政

府要加强信息共享与协调配合，明确职责、各司其职，高效保障

设施农业项目落地建设。

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加强设施农业用地管理的政策宣传，科

学引导设施农业用地选址和节约集约用地，做好设施农业用地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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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上图入库和土地变更调查登记。

农业农村、畜牧、生态环境部门要加强政策宣传，主动公开

农业发展规划、农业环境保护和疫病防控等相关规定，负责对设

施农业布局选址、用地标准、建设方案的指导。

镇街区政府做好设施农业用地选址、备案、监督实施、信息

汇交等工作，定期对设施农业项目建设、经营和用地协议履行等

情况开展现场核查，对项目的真实性、合法性负责。

青州市人民政府办公

（二）实施联动监管

自然资源、农业农村、畜牧主管部门通过信息化手段加强对

设施农业用地的监管。各镇街区政府加强日常巡查监管，在项目

开工、项目建成、土地复垦重要节点对设施农业项目建设情况、

土地使用情况进行现场核查。对监管中发现的擅自或变相将设施

农业用地用于非农业建设、擅自或变相扩大设施农业用地规模的

行为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、各镇街区政府会同农业农村、畜牧、

综合行政执法部门依据职责，及时制止、责令限期纠正、依法依

规严肃查处。

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2027年2月18日。

附件：设施农业用地预审表

室

2024 年 2 月 1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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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设施农业用地预审表

项目名称

用地单位 联系方式

被用地单位 用地位置

生产规模 使用期限

项目总投资

（万元）

预估建设工

期

设施农业类型

申请

用地

面积

生产用

地

辅助

设施

用地

农业

用地

农用

地

其中耕

地

建设

用地

未利

用地

生产设施建设

内容及标准

辅助设施建设

内容及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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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然资源主管

部门意见 （公 章）

年 月 日

农业农村主管

部门意见 （公 章）

年 月 日

畜牧主管部门

意见 （公 章）

年 月 日

生态环境主管

部门意见
（公 章）

年 月 日

分管市长意见

年 月 日

青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 2月 1 9日印发


